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

（财会[2006]3号　二○○六年二月十五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人签发的原保险合同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列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并承担源于被保险人保险风险的协议。保险合同分为原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

　　原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保费，对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合同。

　　第三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保险人签发的原保险合同产生的损余物资等资产的减值，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 号--存货》。

　　（二）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的承担保险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的合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三）保险人签发、持有的再保险合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6 号--再保险合同》。

第二章　原保险合同的确定

　　第四条　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是否属于原保险合同，应当在单项合同的基础上，根据合同条款判断保险人是否承担了保险风险。

　　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导致保险人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确定保险人承担了保险风险。

　　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第五条　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使保险人既承担保险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一）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区分，并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可以将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原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分，不确定为原保险合同。

　　（二）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者虽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整个合同确定为原保险合同。

　　第六条　保险人应当根据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是否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将原保险合同分为寿险原保险合同和非寿险原保险合同。

　　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确定为寿险原保险合同；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不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确定为非寿险原保险合同。

　　原保险合同延长期，是指投保人自上一期保费到期日未交纳保费，保险人仍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期间。

第三章　原保险合同收入

　　第七条　保费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原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二）与原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三）与原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八条　保险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计算确定保费收入金额：

　　（一）对于非寿险原保险合同，应当根据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

　　（二）对于寿险原保险合同，分期收取保费的，应当根据当期应收取的保费确定；一次性收取保费的，应当根据一次性应收取的保费确定。

　　第九条　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原保险合同约定计算确定应退还投保人的金额，作为退保费，计入当期损益。

第四章　原保险合同准备金

　　第十条　原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寿险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人寿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长期健康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第十一条　保险人应当在确认非寿险保费收入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当期保费收入的调整，并确认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负债。

　　保险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金额与已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的差额，调整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

　　第十二条　保险人应当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并确认未决赔款准备金负债。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保险人提出索赔、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

　　第十三条　保险人应当在确认寿险保费收入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并确认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负债。

　　第十四条　保险人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

　　保险人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应当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保险人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第十五条　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保险人应当转销相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余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五章　原保险合同成本

　　第十六条　原保险合同成本，是指原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原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等。

　　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给付，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

　　第十七条　保险人在取得原保险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佣金，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第十八条　保险人按照保险精算确定提取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

　　保险人应当在确定支付赔付款项金额的当期，按照确定支付的赔付款项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相应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余额。

　　保险人应当在实际发生理赔费用的当期，按照实际发生的理赔费用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相应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余额。

　　第十九条　保险人按照充足性测试补提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

　　第二十条　保险人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取得的损余物资，应当按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计算确定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并冲减当期赔付成本。

　　处置损余物资时，保险人应当按照收到的金额与相关损余物资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当期赔付成本。

　　第二十一条　保险人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应收代位追偿款，并冲减当期赔付成本：

　　（一）与该代位追偿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二）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收到应收代位追偿款时，保险人应当按照收到的金额与相关应收代位追偿款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当期赔付成本。

第六章　列报

　　第二十二条　保险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与原保险合同有关的下列项目：

　　（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

　　（三）寿险责任准备金；

　　（四）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与原保险合同有关的下列项目：

　　（一）保费收入；

　　（二）退保费；

　　（三）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四）已赚保费；

　　（五）手续费支出；

　　（六）赔付成本；

　　（七）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八）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

　　（九）提取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第二十四条　保险人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原保险合同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代位追偿款的有关情况。

　　（二）损余物资的有关情况。

　　（三）各项准备金的增减变动情况。

　　（四）提取各项准备金及进行准备金充足性测试的主要精算假设和方法。
